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教育部來函回復有關大學院校英語畢業門檻屬於自治範圍，但未針對若無法通過相對應之英語或第二外語門檻標準，無相關語種之補救機制是否合宜進行答覆。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教育部105年9月10日臺高教(二)字第1050111306號函知各校，教育部未強制學校以通過英語檢定作為畢業門檻。並提出各校應衡酌英檢畢業門檻之適切性，輔以完善之英語教學機制。但若情形為，強制必修之畢業門檻為英語以外之第二外語，英檢為相對應可抵免外語必修，但未設置相對應之英語補教教學機制，是否合乎是上述之函釋要件？若未合乎，教育部有無相對應之強制措施？

二、教育部應妥善了解，若強制各校將英語門檻作為畢業檢定之標準，各校設置相當高之英語門檻目的為何？若有部分大專系所以第二外語作為畢業門檻，不採計英語修課成績，又是否合乎教育部增進外語能力之初衷？

三、建請政府盡速就外語相關檢定問題，就通盤性檢討。並應給予各校明確及強制性之政策指導，根本性解決問題。

（二）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民間參與英語檢定風氣盛行，唯有業者所設計之英語檢定考試，於應考前蒐集大量考生英語學習及相關個人資料習慣，此舉是否合宜？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某外國英語檢定考試之設計，於正式應考之前，考生必須做詳細之英語學習及使用習慣，包含英語學習時間、接觸之頻率、應考之目的及考生個人相關學習基本資料，題目相當之多，蒐集資料之廣度、深度均十分驚人。

二、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之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不知政府是否有充分了解，該項民間英語檢定考試，並由政府所鼓勵默許之下，動員我國每年數萬考生參與之英語測驗所得來之個資如何使用？是否合乎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若考生不願提供，或要求是否刪除相關資訊，有無合宜之拒絕方式？或救濟措施？

三、建請政府應重視資安及人民之個人資料，有不被他人所知悉之風險。尤以民間企業掌握大量人民個資，更不得輕忽。

（三）本院趙委員正宇，勞動部於日前宣告將鬆綁客運業於年節期間、紀念日與國定假日之七休一規定，然而，鬆綁客運駕駛之工時法規，易使駕駛因高工時而影響其身心健康，更將造成疲勞駕駛的發生頻率攀升，引發行車安全之隱憂，為此，本席擬針對勞動部鬆綁客運業七休一規定乙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客運業雖具有彈性調整排班之需求，惟客運駕駛原本即屬須長時間集中精神、專注駕駛而體力負荷較重之職業，若鬆綁相關工時規定，將使客運駕駛須面對一連數日排班的超高工時，又連續假日常遇塞車或長途車程班次增加等情形，更須仰賴駕駛員的注意力及應變能力，若未能給予其適當之休息，將嚴重危害客運駕駛員之身心健康。

二、其次，汽車客運業係屬大眾運輸工具，其職業安全亦與乘客之生命安全息息相關，過去曾發生之重大客運事故案，如：蝶戀花事故、北海岸陸客團死亡車禍等，事發原因都與駕駛員工作超時，導致疲勞駕駛有關。若任意放寬客運業之七休一規定，將造成疲勞駕駛的發生頻率提高，駕駛與乘客之行車風險上升。

三、統計近五年來，六都客運業因違反勞基法相關工時規定而遭各縣市勞動局進行裁處之總件數高達230件，其中即有一半以上的裁處案件係肇因於超時工作，顯見客運業違反工時規定之情形早已成為常態。然而，客運業者卻始終未針對駕駛員之勞動環境進行改善，長期忽視駕駛員之勞動權益。若勞動部再任意放寬七休一之規定，將加速客運駕駛員勞動環境之惡化，造成疲勞駕駛之潛在危機逐日攀升。爰此，勞動部針對客運業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第四項之例外情形允宜審慎評估，並應針對其勞動環境改善之現況進行通盤檢討。

（四）本院趙委員正宇，財政部於民國93年即已修法取消查稅獎金，然而，在缺乏法源授權依據之情形下，財稅機關卻仍利用《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為依據持續編列預算以核發鉅額稅務獎勵金，為此，本席擬針對稅務獎勵金缺乏法源依據乙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財政部之查稅獎金制度於民國93年修正《財務罰鍰處理暫行條例》時即已取消，財政部為獎勵稅務人員之工作績效，仍依據《財政部核發稅務獎勵金作業要點》持續執行獎勵金之核發，然該獎勵金未有正當法律依據及授權，而僅以位階較低之行政規則據以編列預算。立法院歷年來均針對此問題提出質疑並作成相關決議要求財政部盡快將該稅務獎勵金制度法制化，然財政部迄今未提出相關修法，卻仍持續發放獎勵金實有欠妥適。

二、又，財政部核發稅務獎勵金之目的係期以獎勵金制度緩和人才流失之現狀，然而，該項稅務獎勵金之核發對象卻仍偏重高階簡任及賦稅署人員，各區國稅局第一線基層人員反而較少領取，如此顯難達到鼓勵基層人員留任的目標。

三、爰此，建請財政部針對稅務獎勵金制度，盡速進行相關法制化之建置，並針對核發對象進行通盤檢討。



